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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法”）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由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法无论

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出资责任与权益保护、

公司登记、公司债券等规定方面均有较大变化。其中，从现行《公司法》规定股

东自主约定认缴出资期限，到新法明确五年实缴，企业、市场、学界对这一制度

调整给予了高度关注。本文试从注册资本的核心功能出发，帮助大家了解新法关

于“认缴出资五年缴足”规定的意义所在。 

一、从注册资本制度演变视角，相关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代公司制度是伴随着航海贸易发展起来的。当时欧洲国家的国王向公司颁

发特许状，允许公司发起人向社会公众筹措不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购买、租

赁船只、出口货物、水手，以及兑换成在世界各地都能兑换物品的黄金，这个资

金数额就发展成为注册资本。而当时的投资人必然是在远洋船从港口出发前就要

把出资缴足，并当船回到母港、变卖东方带回的香料等货物后，才能收回投资、

按比例分得利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先声明将购买一部分股份，然后当

船在茫茫大海或遥远东方时再把钱寄过去。这就是最早的注册资本与股东出资的

关系，在公司设立时就全部出资到位并不单纯是法律的意志，而是客观物理条件

所决定的。 

后来当股东有限责任制被引入公司制度后，注册资本被股东足额缴付的要求，

就被解释为“有限责任”的对价。公司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

其拥有独立于投资人的财产，倘若钱始终都掌握在投资人手中，而没有被真正缴

付给公司，则财产独立也就无从谈起。 

而认缴制的源起则是随着公司的发展，一些规模越来越大的公司在筹集资金

时发现，每次筹集资金、增资扩股都要召开股东大会，相应的人力物力成本非常



巨大且效率不高，反过来在公司初创时期，想“一步到位”筹集到资金更绝非易

事。聪明的商人们尝试出一种折衷办法，即在公司设立时共同确定一个最高的注

册资本额度，每个股东认购一定比例的股份，并根据公司初始所需缴付资金，而

在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偿付债务所需时，由管理层根据实际所需通知股东们缴付

剩余的出资。围绕这种尝试，各方利益的博弈催生了《公司法》上的三种制度：

公司接受多少初始缴付，才能让商业风险不至于过度转移到公司的债权人头上，

由此诞生了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管理层通知股东缴付剩余出资，由此诞生了

董事会催缴与审查股东出资的职责；进一步考虑董事会是否可以在股东事前同意

的情形下，向股东以外的人筹集资金，由此诞生了授权资本制度。 

到了二战后的现代社会，投资与贸易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不少国家开始放

低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如：法国在 2003 年、葡萄牙在 2011 年、荷兰

在 2012 年，分别取消了注册资本下限，我国也在 2013 年修订《公司法》时取消

了对股东的首次出资额和出资期限的限制。 

二、从发挥注册资本功能视角，五年实缴是必要的制度完善 

虽然取消了一些限制，但注册资本在经济社会中的四大基本功能，仍然是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交易与发展、维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制度基石。一是保证

功能，用以负担公司的责任。二是经营功能，在公司起步阶段，作为公司运作的

业务资金。三是信号功能，微观上是股东提供给第三方的信号，其将为公司的损

失承担多少责任，宏观上政府一定程度上会将市场上公司的注册资本情况视作投

资的行情。四是组织功能，在公司内部根据股东对公司资本的贡献比例，来确定

其收益、表决的权益大小。 

然而，在实施注册资本认缴制的过程中，却存在着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

限过长等滥用情况，使注册资本没有有效发挥上述功能。可以看到，完全的出资

自由容易使投资人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扩大经营规模，在特定情况下一些人会

忽视市场固有的风险，盲目自信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有能力缴足高额注册资本

或多家公司的注册资本。然而一旦公司流动性清偿能力出现问题，在“出资期限

加速到期”制度下，股东可能要承担提前缴纳出资的责任。公司出资长期不能到



位，侵蚀了市场自行调节投资与交易的能力，最终“受害者”还是广大投资者和

经营者。 

因此，新法对认缴登记制行了完善，规定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在继续实施认缴登记制的前提下，

强化对股东出资期限的制度性约束，有利于股东合理考量公司经营状况、个人出

资能力以及市场行业前景，对于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必也发挥积极作

用。 

三、从适用注册资本新规视角，分类分步、稳妥有序调整是合理安排 

那么，已经设立的公司如何适用新规呢？新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给出了答案：

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出资期

限、出资额明显异常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可见，一方面，调整将是分类开展的：对于大部分普通公司来说，

新《公司法》给出了“逐步调整”的空间，也就是会给与一个新法实施后的过渡

期，由股东充分考虑并达成合意后进行调整。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过渡期

为 3 年，有限公司在过渡期内将剩余出资期限调整至 5 年内，股份有限公司则在

过渡期缴足认购股份的股款；对于出资期限超过三十年或者出资额超过十亿元的

公司，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结合股东出资能力、主营项目、资产规模等情况，对注

册资本的真实性进行研判，认定公司出资期限、出资额确实存在明显异常的，经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可以依法要求其六个月内对出资期限、出资额进

行调整。另一方面，除了调整出资期限，股东还应当评估出资能力，如有必要，

通过减资程序把出资数额降低。在这个过程中，登记部门应积极关注经营主体聚

焦的问题，充分分析经营主体可能存在的问题困难，围绕新法相关条款，在维护

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制定简便、快捷、可操作的实施

办法，进一步优化公司减资、退出登记等相关手续，让企业获得便利。同时，新

法增加了不履行或不如实履行公示义务的相关罚则，强化了对虚假出资、未按期



出资、抽逃出资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形成与

五年实缴规定相呼应的完整治理闭环。 

 


